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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0571-87054412 87054448 9公告

杭州彬舜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金华市浙丰资产投资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杭州彬舜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金华市浙丰资产投资有限

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杭州彬舜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将其对
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
权、损失赔偿权、利息债权）依法转让给金华市浙丰资产投资有限公司。杭州彬

舜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金华市浙丰资产投资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
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金华市浙丰资产投资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
款人及其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金华市浙丰资产投资有限公

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579-84892320 杭州彬舜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金华市浙丰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
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7年3月30日止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

人应支付给金华市浙丰资产投资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
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
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
已由杭州彬舜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

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

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
责任。

序号

1

2

借款人

绍兴泽辉家饰品有限公司

温州市宝园商 贸有限公
司

借款合同名称及编号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0002051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温交银2012年170贷字156号

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合同 温交银2012年170承字114号

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合同 温交银2012年170承字117号

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合同 温交银2012年170承字120号

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合同 温交银2012年170承字121号

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合同 温交银2012年170承字124号

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合同 温交银2012年170承字125号

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合同 温交银2012年170承字135号

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合同 温交银2012年170承字137号

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合同 温交银2012年170承字139号

合计

本金(截至2017年3月30日) 单位：元

7,995,900.00

34,197,913.00

42,193,813.00

利息(截至2017年3月30日) 单位：元

973,469.05

4,129,535.88

5,103,004.93

担保人

浙江广宏家纺有限 公司 许建军 刘铭

温州市一家体育商 城有限公司 李志澄 施深
秋 温州民丰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李志澄、李
慧珠

担保合同编号

0001992-1 0001992-2 0001992

温交银2012年170最 抵字150号 温交银2012年170最 抵字
155-1号 温交银2012年170最 抵字155-2号 温交银2012年
170最 保字155-3号 温交银2012年170最 保字155-4号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嘉兴市徐氏贸易有限公司房产（实物资
产）进行处置。该资产的抵债金额为2500万元。该资产位于嘉兴市禾兴北路409号、413号、建国
北路748弄212号，房产总建筑面积10368.34平方米，用途为商业服务。该资产的交易对象为法人、
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相应如注册资本、资信证明、境内企业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
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
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
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
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公告有效期：1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0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信达浙江分公司

联系。
联 系 人：孙宾宾
联系电话：0571-85774790
电子邮件：sunbinbin@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9、11、12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hubo@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永康市新丽州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债权进

行处置。截止2018年5月31日，该债权总额为4040.73万元。债务人位于浙江省永康市。该户债
权由永康市幸福曙光工贸有限公司、周露、施坚提供担保，由永康市新丽州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名下
房地产，位于永康市永拖路25号房产土地提供抵押担保。该债权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
组织，并应具备相应如注册资本、资信证明、境内企业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
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
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
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
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公告有效期：1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0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信达浙江分公司

联系。
联 系 人：吕健祥 联系电话：0571-85779592
电子邮件：lvjianxiang@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9、11、12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hubo@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资产处置公告

法院公告
2018年8月10日

（2018）浙0382民初7035号
徐昌才：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乐清市支行诉被告徐昌才信用卡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告知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及民事裁定书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
日和30日。本案定于2018年11月21日9时00分在
本院第十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
席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82民初7037号

臧玉海：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乐清市支行诉被告臧玉海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及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本案定于2018
年11月21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十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
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82民初7038号

林树青：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乐清市支行诉被告林树青信用卡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告知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及民事裁定书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
日和30日。本案定于2018年11月21日9时00分在
本院第十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
席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82民初7039号

倪乐庆：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乐清市支行诉被告倪乐庆信用卡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告知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及民事裁定书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
日和30日。本案定于2018年11月21日9时00分在
本院第十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
席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82民初7041号

张银夫：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乐清市支行诉被告张银夫信用卡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告知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及民事裁定书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
日和30日。本案定于2018年11月21日9时00分在
本院第十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
席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82民初7042号

倪荣雷：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乐清市支行诉被告倪荣雷信用卡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告知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及民事裁定书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
日和30日。本案定于2018年11月21日9时00分在
本院第十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
席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82民初7043号

周成：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乐清市支行诉被告周成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及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本案定于2018年11
月21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十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
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82民初7044号

翁良明：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乐清市支行诉被告翁良明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及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本案定于2018
年11月21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十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
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27破11号

本院于2018年7月31日，根据浙江苍南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裁定受理温州华彩印业
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北京浩天安理（温
州）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该公司的债权人应于
2018年9月14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地址：温州市
鹿城区车站大道财富中心1902室，邮编：325000，联
系人：黄建明（联系电话：15868141748），王佐双（联系
电话：13587890180）]，申报时应书面说明债权数额、
有无财产担保等，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如逾期未
申报的依照《企业破产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处理。该
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
交付财产。该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2018年9
月18日09时00分在本院第五审判庭（苍南县灵溪镇
玉苍路1661号）召开，债权人出席会议应提交身份证
明或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有委托代理人
的提交授权委托书。 苍南县人民法院
（2018）浙0327破10号

本院于2018年7月26日，根据温州银泰化工有
限公司申请，裁定受理浙江贤超包装有限公司破产
清算一案，并指定北京浩天安理（温州）律师事务所
担任管理人。该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18年9月17日
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地址：温州市鹿城区车站大道
财富中心1902室，邮编：325000，联系人：韩笑（联系
电 话 ：13957790912），冯 思 兵（ 联 系 电 话 ：
13736715606）]，申报时应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
产担保等，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如逾期未申报的
依照《企业破产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处理。该公司的
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
产。该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2018年9月26日
09时00分在本院第五审判庭（苍南县灵溪镇玉苍路
1661号）召开，债权人出席会议应提交身份证明或营
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有委托代理人的提交
授权委托书。 苍南县人民法院
（2018）浙0324破15号

本院根据蒋必用的申请于2018年7月17日作出
（2018）浙0324破1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温州市
正磊鞋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浙江人民
联合律师事务所为温州市正磊鞋业有限公司管理
人。现就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温州市正磊鞋业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
2018年9月17日以前，向温州市正磊鞋业有限公司
管理人（通信地址：温州市鹿城区蒲中路2号人民联
合律师楼；邮政编码：325000；联系人/联系电话：徐瑞
霞/15968759238）申报债权。申报债权时，应当书面
说明债权的数额、有无财产担保、是否属于连带债权
等情况，并提交有关证据。逾期未申报债权的，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56条规定处理。温
州市正磊鞋业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
当向温州市正磊鞋业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
付财产。

二、本院定于2018年9月21日上午9：00在本院
第十一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

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温州市正磊鞋业
有限公司的股东庆准时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
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
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
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
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等材料。

三、温州市正磊鞋业有限公司的股东（苏平、彭
丽珊）以及实际控制人应自公告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或管理人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
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险费用的
缴纳情况。如拒不提交或提交的材料不真实，本院将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127条第1款之规
定，对直接责任人员处以罚款。 永嘉县人民法院
（2018）浙0324破14号

本院根据戴王平的申请于2018年7月25日作出
（2018）浙0324破申15号民事裁定书，受理了永嘉县
南方农副产品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方农副产
品开发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浙江嘉瑞成（永
嘉）律师事务所为南方农副产品开发公司管理人。
受理破产申请后，南方农副产品开发公司对个别债
权人的债务清偿无效；有关南方农副产品开发公司
的财产保全措施应解除，执行程序应中止；尚未终结
的民事诉讼或仲裁中止，在管理人接管财产后继续
进行；有关南方农副产品开发公司的民事诉讼只能
向永嘉县人民法院提起。现就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南方农副产品开发公司的债权人应在 2018 年 9
月 8 日前向南方农副产品开发公司管理人（通讯地
址：永嘉县瓯北街道码道南路1号华盾科技楼五楼，
邮政编码：325000，联系人：叶晓哲，联系电话：
15888792114）申报债权。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破
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南方农副产品开发公司
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
交付财产。 二、本院定于2018年9月12日上午08时
30分在永嘉县人民法院第十一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
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
参加债权人会议所需的相关身份证明和手续等材料情况
可联系管理人或者永嘉法院。三、南方农副产品开发公
司应在公告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永嘉法院提交财产状况说
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
的支付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如拒不提交或提交
的材料不真实，本院将依法对相关直接责任人员处以罚
款。四、从公告之日起至破产清算程序终结之日，南方农
副产品开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财务管理人员和其他经
营管理人员应承担《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十
五条规定的义务，包括妥善保管其占有和管理的财
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并准时参加第一次债
权人会议。 永嘉县人民法院
（2018）浙0481民初3534号

吴永明:本院受理原告海宁光耀纺织品贸易有限
公司与被告吴永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海宁光
耀纺织品贸易有限公司就本案判决提起上诉，因被
告不在送达地址，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向被告吴永
明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8）浙0481民初5252号

李雪华：原告杨小红与被告李雪华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民事裁定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
外网查询告知书及开庭传票等。原告起诉请求判
令：1.被告归还原告借款110000元并赔偿自2016年
11月1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1.5倍计算至判决
生效之日止的利息损失；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2018年11月12日14点00分
在海宁市人民法院第八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8)浙0483民初2438号

吴松(公民身份号码330411196805141412)、陈
海英(公民身份号码330411197110270829)：本院受
理原告邹美芬诉被告吴松、陈海英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送达本院(2018)浙
0483民初243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吴松、
陈海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邹美芬
借款本金170000元并支付逾期利息（以170000元为
基数，按照年利率6%自2018年4月3日起计算至实
际付清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3700 元，由两被告负担。
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
中级人民法院。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18）浙0502民初1765号

李新生：本院受理的原告陈炳元与被告李新生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8）浙 0502 民初 1765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2民初509号

胡新荣、周丽英、朱国强、郑培林：原告屠建民与
被告湖州吴兴江南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胡新荣、周
丽英、朱国强、郑培林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参加诉讼通知书和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天，即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第3日
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五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2民初3002号

贝洪费：本院受理的原告湖州宏阳砂洗有限公
司诉被告贝洪费加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00分（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2民初3021号

贝洪费：本院受理的原告湖州市太湖石磨砂洗
制衣厂诉被告贝洪费加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民事裁定书、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00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2民初2784号

吴兴劲宝汽保设备厂、何福江：本院受理的原告
长兴隆昌钢材经营部与被告吴兴劲宝汽保设备厂、
何福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直接或邮寄等
方式向你们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18）浙0502民初278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正本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陈仁荣：本院受理原告冯惠忠与被告陈仁荣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相关法
律文书，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应诉、举证通知书、外网
查询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
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的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内。本案定于2018年11月19日
10时00分在本院第六审判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3民初3197号

陆红惠、钱国良：本院受理原告顾建强与被告陆
红惠、钱国良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
向你们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简转
普）、民事裁定书（保全）、开庭传票等。原告顾建强
起诉请求判令：1、被告陆红惠归还借款3万元及资金
占用期间利息损失；2、被告钱国良对上述给付承担
连带清偿责任；3、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20日内。

本案定于2018年11月12日下午15时00分在本
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3民初3076号

王雪华（男，1987年3月21日出生，汉族，住浙
江省湖州市南浔区南浔镇辑里村藏谷桥3号）、朱根
波（男，1986年4月2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湖州
市南浔区南浔镇神墩村倪家兜7号）：本院受理原告
孙飞与被告王雪华、朱根波民间借贷纠纷，因无法向
你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
状及随状书证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
监督卡、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
书、诉讼须知、互联网关于公布裁定文书的规定等文
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十五日内。举证期限
至公告送达期满后三十日。本案定于 2018 年 11 月
20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
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8）浙0702民初8272号

沈小明：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亚欣贸易有限公司
诉被告沈小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
向嗲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转换
程序通知书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
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等。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期限为送达之日起15日内，举证期限为送达之
日起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9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703破4号

2017年12月13日，本院根据义乌市鑫菲纺织品
商行申请，裁定受理金华童之梦玩具有限公司破产
清算一案，查明，债务人金华童之梦玩具有限公司可
供分配的财产为零，可供清偿的财产明显不足以清
偿破产费用，管理人通过登报公告等方式要求金华
童之梦玩具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高管及财
务负责人提交财产状况、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
财务会计报告，但各被通知人均未向管理人提交相
关资料。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第43条第4款规定，债务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
费用的，管理人应当提请人民法院终结破产程序。
现金华童之梦玩具有限公司管理人以债务人财产不
足以清偿破产费用为由，申请宣告金华童之梦玩具
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破产程序，符合法律规定。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第2条、第43条、第107条、第120
条之规定，本院于 2018 年 2 月 22
日宣告金华童之梦玩具有限公司
破产并终结金华童之梦玩具有限
公司破产清算程序。

金华童之梦玩具有限公司公
章一枚，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正副
本各一本遗失作废。

金华市金东区人民法院
（2018）浙0726民初5489号

赵仕贵：本院受理原告赵仙
云诉被告赵仕贵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
0726民初5489号起诉状副本、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证据材料、合议庭
通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
定于2018年10月31日08时40分在
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